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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证券公司流动性支持管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的起草说明

为充分发挥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（以下简称投保基金）

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，完善证券行业基础制度，根据国务

院批准的扩大投保基金使用范围相关方案精神，我会研究制

定了《证券公司流动性支持管理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。

现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一直以来，流动性风险都是境内外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

风险类型之一。为切实防范相关风险，目前境外成熟市场普

遍建立了对金融机构的流动性救助机制。如美国《1913年联

邦储备法》第13条规定，美联储可以对符合条件的、无法从

其他金融机构融资的市场主体提供流动性支持。境内银行

业、信托业也建立了流动性救助机制。例如，1999年发布的

《中国人民银行紧急贷款管理暂行办法》确立了对发生风险

的商业银行给予紧急贷款的流动性救助机制。2014年底设立

的信托业保障基金不仅可以用于处置信托公司被撤销、托管

或者破产等风险事件，还可以对信托公司提供临时流动性救

助。

虽然当前证券行业尚未发生重大流动性风险，但与境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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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机构以及境内银行、信托等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较，证券

公司缺乏稳定的长效流动性支持手段，相关基础制度尚不健

全。为防患于未然，国务院批准同意投保基金扩大使用范围，

在市场出现重大波动或者行业发生重大风险事件时，对证券

公司流动性风险实施救助。为此，我们研究制定了《规定》，

拟定位为证券公司流动性支持的系统性规定，一方面，明确

了公司自救、股东支持、商业银行贷款、行业互助、投保基

金救助等多种流动性救助方式；另一方面，规范投保基金救

助条件、程序、监督管理职责等，为应对证券公司流动性风

险提供制度支持。

二、起草原则

《规定》起草遵循以下四个基本原则：

一是全面性原则。除投保基金救助外，《规定》还明确

了证券公司自救、股东支持、行业互助等流动性救助方式。

二是审慎稳健原则。使用投保基金进行流动性救助，须

严格限定使用情形、使用顺序、使用程序，坚持“救急不救

穷”、“先自救再投保基金救助”、“授权使用”，牢牢守住防

范系统性风险的定位，避免投保基金被滥用。

三是合理分配原则。对被撤销、关闭或者破产证券公司

的债权人进行偿付是投保基金承担的首要职责，为实现前述

职责与流动性救助职责的平衡，须限定投保基金用于对单一

证券公司和所有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救助的资金比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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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救助与约束匹配原则。为切实保障投保基金安全，

防范道德风险，须强化使用约束，对使用了投保基金这一公

共资源的证券公司，在使用成本、使用期限、使用自由度、

高管薪酬、股东分红等方面进行约束，对其违规使用投保基

金的行为，从严追究责任，体现救助与约束相匹配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规定》共二十七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（一）强化证券公司流动性风险管理的主体责任

要求证券公司加强全面风险管理，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

监测、预警、防范、处置机制，提前制定重大流动性风险应

对预案。

（二）明确多元化的流动性支持方式

一是公司自救。证券公司出现重大流动性风险时，应当

采取资产变现、同业拆借、质押融资、申请银行贷款等方式

自行筹集流动资金，并同步控制相关业务规模，避免流动性

风险进一步扩大。二是股东支持。证券公司出现重大流动性

风险时，应当积极向主要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寻求流动性支

持。三是行业互助。中国证券业协会应当充分发挥自律组织

作用，积极引导证券公司之间通过购买资产、同业拆借等市

场化手段化解重大流动性风险。四是投保基金救助。证券公

司通过自救或者其他市场化方式仍然无法化解重大流动性

风险的，可以申请使用投保基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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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强化使用约束，切实防范道德风险

1.限定使用情形。证券公司申请使用投保基金，应当满

足可能引发证券市场重大风险、具有还本付息能力、通过自

救或者其他市场化方式无法化解流动性风险的前提条件。

2.限定使用程序。证券公司申请使用投保基金，应当向

证监会提出申请，并抄报住所地派出机构和投保基金公司；

证监会结合派出机构和投保基金公司提出的处理意见，审查

认为需要使用投保基金对证券公司进行流动性救助的，应当

报经国务院批准后，由投保基金公司办理基金发放手续。

3.强化使用约束。一是要求提供担保。证券公司应当提

供与拟使用投保基金金额价值相当的抵押物或者其他形式

的担保。二是设置惩罚性利率。投保基金的借款利率应当高

于市场利率的 1.5倍以上，借款利息纳入基金收入。三是限

定使用比例。投保基金公司用于流动性救助的资金，不得超

过投保基金上年末余额的 80%，对单一证券公司的救助资金

原则上不得超过投保基金上年末余额的 30%。四是限定使用

期限。证券公司使用投保基金的期限不得超过一年。经住所

地派出机构核实，到期归还确有困难的，经证券公司申请，

投保基金公司同意后可以延期不超过一年。五是限制公司及

股东权利。证券公司使用投保基金期间，除存在确有利于化

解流动性风险且经中国证监会认可的情形外，应当限制董

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，不得向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发放奖金；不得向股东分红；不得允许董事、监事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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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级管理人员离职；不得对外提供借款、担保、进行重大投

资、投资低流动性资产、扩大除经纪、投资咨询、资产管理、

投行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规模或者发生其他可能影响偿债

能力的行为。六是按需发放，现场监控。投保基金公司应当

按照证券公司化解流动性风险的实际需要，逐笔审批、逐笔

发放投保基金救助资金，并派出资金监控组，对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。

（四）明确各方职责，加强监管管理

一是加强申请材料核查。派出机构收到证券公司报送的

申请材料后，应当及时检查核实证券公司的风险状况，提出

处理意见报送证监会；投保基金公司应当及时对证券公司报

送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，提出处理意见并制定投保基金使用

方案，报送证监会。

二是强化信息报送。使用投保基金的证券公司应当定期

报送基金使用情况、偿债计划执行情况和流动性风险化解情

况；投保基金发放和使用中出现重大问题时，应当立即向证

监会、派出机构和投保基金公司报告。

三是加强资金使用监管。投保基金公司应当加强对投保

基金使用情况的监测监督，发现证券公司存在危及投保基金

使用安全等情形的，应当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证监会，并通

报证券公司住所地的派出机构，投保基金公司有权采取暂停

划款、提前收回借款或者终止借款合同等措施。

四是强化责任追究。证券公司违反《规定》的，证监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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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派出机构可以对其采取相应的行政监管措施，依法应予追

究行政责任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行政处罚；涉嫌犯罪的，

依法移送司法机关，追究刑事责任。


